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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，並推動國內外產業人才培訓與交流，積

極協助各系推動學生國際實習與技能培訓，提升產學研發量能之目標，特

依據本校「產學型研發中心設置要點」訂定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產訓

研中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）。 

二、本中心任務如下： 

(一)持續與國際知名業者簽署合作，輔導學生之國際實習與就業。 

(二)承接政府及民間事業單位委託計畫。 

(三)爭取在地產業發展與產業升級相關產學合作計畫。 

(四)辦理產業論壇與產業前瞻技術研習，擴大產業服務。 

三、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得置副主任 1～2人，由本校教師兼任之。主任負責綜

理中心業務，副主任協助主任推動及執行中心相關業務。 

四、本中心依計畫需求，於計畫經費範圍內，得約僱顧問、技術助理及行政助

理若干人，採任務編組，依本校相關規定僱用之。 

五、本中心經費自給自足，相關經費動支及核銷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中心購置之圖儀等設備，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，均列入本校財產統一運

用管理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產學型研發中心設置要點與產學合作管理辦法等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研發會議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